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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

深圳市罗湖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及配套工程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政旦志远咨字第260000053号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贵局委

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科学、公

正的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深圳市罗湖

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及配套工程项目情况进行财务评估咨询。

相关实施单位对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由

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仍然可能与预测信息存在差异，所以本咨询报告并非对预测数据

承担保证责任。

具体评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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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罗湖区2024年度（立新花园等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黄贝、翠竹、东门等十个街道辖区内共31个老旧

小区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约816,189.73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建筑结构加固、楼道整修、屋面整修、外墙修缮、道路整治、安

防设施、消防设施、环卫设施、照明设施、无障碍设施改造及交通

疏解工程等。

2.罗湖区东湖街道横排岭村、虎竹吓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

本项目对横排岭村、虎竹吓村环境进行整治改造，含道路、排

水、园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整治改造横排岭路，长1,140米，其中翻新沥青混凝土

路面6,385平方米，补强沥青混凝土路面基层2,529平方米，更换陶

瓷透水砖路面480平方米，完善标志标线850平方米，安装标牌25

套、车止石24套，更换破损雨水口45个、井座井圈111个等。

排水：新建宽1米、深1～1.2米的钢筋混凝土排水渠133米及沉

砂池1处，安装护栏135米等。

园建：改造福泰克园区入口和横牌岭牌坊区域，新建廊架2座、

挡土墙65米、花岗岩园路210平方米等。

3.笋岗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

本项目整治改造笋岗村环境，包含消防安全整治、管道清淤及

井盖改造、弱电整治、道路交通改造，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消防安全整治：新增微型消防站设备柜及设备12套，室外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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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刷漆4,452米。

管道清淤及井盖改造：对检查井、阀门井进行调平加固，对现

状污水管道及检查井进行清淤85立方米。

弱电整治：新增光纤入户，楼栋内敷设DN40-DN80PVC通信保护

管10,706米；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含高清摄像头55台、网络交换机

14台、液晶监视器8台等。

道路交通改造：改造现状一号至五号路和部分巷道，维持现状

道路平面线位不变，将现状混凝土车行道路面和巷道路面铣刨后铺

沥青混凝土罩面22,878平方米，修复混凝土人行道5,025平方米，

更换路缘石1,826米，完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等。

4.罗湖区老旧电气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第二阶段老旧住宅

区部分工程（第一批—深城公寓等28个台区）项目

本项目对七个街道28个台区进行安全隐患整治，更换残旧设备

和出线电缆，设置接地系统等，具体包括东门街道立新花园三期B

栋1#、2#、3#变压器、世濠大厦专用变压器、旺业豪苑1#、2#、3#

专用变压器；南湖街道友谊大厦1#、2#专用变压器、世界金融中心

2#、3#专用变压器、阳光新干线3#、4#专用变压器、海丰苑1#、2#

变压器；翠竹街道洪湖东岸1#专用变压器、鸿业苑二期鸿怡阁专用

变压器；桂园街道茂业和平大厦2#、3#、4#、5#专用变压器、人民

桥中医院变压器；东晓街道翠山小区1#、2#、3#变压器；笋岗街道

深城公寓1#、2#专用变压器；黄贝街道赤龙花园1#变压器。

5.横排岭老瓦房区域及周边道路和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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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本项目对横排岭老瓦房区域及周边道路和市政管网进行改造，

改造道路总长度465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园建：拆除原有混凝土路面、透水砖路面，铺设花岗岩路面

1,721平方米、仿古青砖路面1,985平方米、竹木地面140平方米，

安砌路缘石866米，新建景墙74平方米，安装座凳55个等。

电气：监控敷设电缆保护管551米，新建手孔井31座等。

给排水：含给水、雨水和污水。1.给水：拆除原有室外消火栓、

阀门井，敷设DN100无缝钢管41米、de63PE给水管105米，安装闸阀

6个、室外消火栓6套，新建阀门井6座，新旧给水管连接25处等。2.

雨水：敷设DN400PVC-UH排水管19米，新建盖板沟541米、检查井2

座等。3.污水：敷设DN400PVC-UH排水管521米，新建检查井52座等。

交通及交通疏解：含交通和交通疏解。1.交通：安装标志牌5

块、凸透镜4块，喷涂标线150平方米等。2.交通疏解：安装警示灯

12个、水马63米等。

6.宝润路（佳兆业段）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宝润路（佳兆业段），东侧与现状道

路衔接，西侧与独树村城市更新项目在建道路衔接，长161米，红

线宽12米，设计速度20公里/小时，双向2车道，为城市支路。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给排水、电气、燃气及交通疏解等。

7.正坑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等12处边坡治理工程项目

本项目对罗湖区正坑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东晓金威新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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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渗滤液三厂西侧道路3号边坡、渗滤液三厂西侧道路4号边坡、

飞灰区道路6号边坡、填埋二区道路7号边坡、梧桐南路蝴蝶谷路口

南侧路基边坡、梧桐南路五亩地700米处路基边坡、梧桐南路往公

园20米处路基边坡、梧桐南路五亩地600米处边坡、北门上山公路

1280米处边坡、仙湖植物园1号边坡共12处边坡进行治理。

8.莲塘地区法定图则05—20地块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项目

项目主要在罗湖区莲塘街道晴柔路南侧05-20地块新建1栋地

下5层、地上13层（1层为裙楼，2层及以上分为A座、B座）建筑，

项目占地面积5,347平方米，新建总建筑面积36,741平方米，其中

地上18,515平方米，地下18,226平方米，设计总户数354户，二层

及以上为人才房和保障性住房，裙楼和地下1～3层为文化活动中

心、便民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警务室、物业管理用

房等，地下4～5层为停车库，新建室外铺装、边坡支护等配套设施，

以及晴柔路道路保护、交通疏解等。

9.笋岗街道H301—0036宗地土地整备安置房建设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与宝安北路交汇处西侧，在笋

岗片区01-10地块中的01子地块建设春笋楼回迁安置用房以及罗湖

区学校红线内教师宿舍楼外迁工作储备预留用房，用地面积4,117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栋地下3层、地上37层的安置房

及室外配套，总建筑面积36,440平方米，其中地上26,300平方米，

地下10,140平方米，共366户，地上为商业、住宅、片区汇聚机房、

物业用房、消防控制室、临时垃圾房、人防报警间等，地下为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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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机房及车库等。

10.黄龙小区保障房项目改造工程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将罗湖区沿河北路黄龙小区3栋、4栋、5

栋、7栋改造为保障房，改造总建筑面积13,220平方米，其中3栋

2,447平方米、4栋4,195平方米、5栋4,207平方米、7栋2,371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预计能提供保障性住房350套，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加固建筑结构、改造室内装修、加装电梯、重做屋面和外立面防水

及面层、翻新室外道路等。

（二）项目进度安排

1.罗湖区2024年度（立新花园等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年7

月完成工程施工， 2025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

2.罗湖区东湖街道横排岭村、虎竹吓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7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年1

月完成工程施工，2025年1月完成竣工验收。

3.笋岗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7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4年

11月底基本完成工程施工，2024年11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4.罗湖区老旧电气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第二阶段老旧住宅

区部分工程（第一批—深城公寓等28个台区）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12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 2025

年12月底基本完成工程施工，2026年4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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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横排岭老瓦房区域及周边道路和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

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6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年4

月完成工程施工，2025年4月完成竣工验收。

6.宝润路（佳兆业段）建设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年

10月底基本完成工程施工，2025年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7.正坑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等12处边坡治理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12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

年7月完成工程施工，2025年7月完成竣工验收。

8.莲塘地区法定图则05—20地块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0年10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

年4月完成工程施工，2025年4月完成竣工验收。

9.笋岗街道H301—0036宗地土地整备安置房建设工程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计划

2026年12月完成工程施工。

10.黄龙小区保障房项目改造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进度：项目于2024年9月正式开始施工建设，2025年7

月完成工程施工，2025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

（三）项目主体

1.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深圳市罗湖区城中村综合整



政旦志远咨字第260000053号

8

治及配套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是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

2.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深圳市罗湖区城中村综合整

治及配套工程项目包括罗湖区2024年度（立新花园等30个小区）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横排岭村、虎竹吓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笋

岗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罗湖区老旧电气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第

二阶段老旧住宅区部分工程项目（第一批—深城公寓等28个台区）、

横排岭老瓦房区域及周边道路和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宝润

路（佳兆业段）建设工程项目、正坑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等12

处边坡治理工程项目、莲塘地区法定图则05-20地块人才住房和保

障性住房项目、笋岗街道H301-0036宗地土地整备安置房建设工程

项目、黄龙小区保障房改造工程项目，其中深圳市罗湖区城中村综

合整治及配套工程项目包括罗湖区2024年度（立新花园等30个小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

局；横排岭村、虎竹吓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横排岭老瓦房区域及

周边道路和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罗湖区

东湖街道办事处；笋岗村整治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罗湖

区笋岗街道办事处；罗湖区老旧电气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第二阶

段老旧住宅区部分工程项目（第一批—深城公寓等28个台区）建设

单位为深圳罗湖供电局；宝润路（佳兆业段）建设工程项目、正坑

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等12处边坡治理工程项目、莲塘地区法定图

则05-20地块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项目、笋岗街道H301-0036宗地

土地整备安置房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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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黄龙小区保障房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罗湖城市发展

有限公司。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

十九号）；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

20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决定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1〕94号）；

《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20〕23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3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

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号）；

《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出版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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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通知，计办投资〔2002〕1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

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政府投资条例》国令第712号。

2.广东省及深圳市有关法规、政策文件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11）；

《广东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重

点工作分工方案》（粤办函〔2011〕672号）；

《转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的通知》（粤府

〔2011〕92号）；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安居

工程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2024年计划申报的通

知》（粤发改投资函〔2024〕3号）；

《广东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试行）》（2021年5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3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的实施意见》（深府办〔2022〕17号）；

《关于加强建筑工程边坡安全防范的紧急通知》深圳市住房和

建设局，2012年7月4日；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深圳市人才安居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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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深圳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标准（试行）》；

《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府令第292

号）；

《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深圳市土地整备规划编制技术指引（试行）》（深规土〔2016〕

891号）；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深圳市边坡工程治理与生态景观提升工作指引（试行）》；

《深圳市边坡生态景观提升技术指引（试行）》；

《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6—2025年）》（深规土〔2018〕

7号）；

《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2018年）；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工程局关于加快推动城中村整治提升首

批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十四五”规划》；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罗湖区城市

更新项目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深圳市罗湖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年）》（草案）；

《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技术文件编制指南（试行）》；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年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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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深圳市城中村住房消防安全整治技术指引》；

《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

《深圳市城中村整治提升工作导则》；

《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

《深圳市城中村规模化租赁整治改造消防安全指引》；

《深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技术指引（试行）》；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

《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技术文件编制指南（试行）》；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8》；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21年局部修订稿）；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21年修订汇总版）；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8.12）；

《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建标〔2007〕164号）；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发改投资〔2006〕

132号）；

《深圳市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17）；

《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绿色建筑专篇编制指南》；

《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深圳市建设工程工期标准》；

《深圳市市政维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20）；

《深圳市建设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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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2020）；

《深圳市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20）；

《深圳建设工程价格信息》；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年版）；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2012）；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罗湖区东湖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项目Ⅱ标段梧桐山社区》；

《罗湖区市政设施及管网升级改造专项规划》；

《罗湖区地下管线综合详细规划》（2020）；

《深圳市公共交通“十四五”规划》；

《独树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罗湖区市政设施及管网系统升级改造研究及规划》（2017）；

《深圳市罗湖LH03—T2&06—T1&T2号片区［深圳水库地区］法

定图则》；

深圳市城中村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深圳市水贝国际珠宝交易广场改造专项规划》；

《水贝国际珠宝交易广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深圳市罗湖03—04号片区［布心地区］法定图则》；

3.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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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2024年度（立新花园等30

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

7号）。

《正坑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应急调查简报》，深圳市勘察研

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9月。

《罗湖区金威新苑西侧边坡应急调查简报》，深圳市勘察研究

院有限公司，2023年9月。

《罗湖区莲塘街道仙湖植物园1号边坡应急调查简报》，深圳

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9月。

《下坪垃圾填埋场内多处隐患边坡应急调查报告》，深圳市勘

察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12月。

《深圳市梧桐山风景区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险情调查报告》，

深圳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地质环境监测

中心，2023年9月。

二、评估分析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

定专项债务额度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

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2018年财政部

公布《关于做好2018年垫付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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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号），同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专项债券。202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提出做

好专项债券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发行

专项债券需要满足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

措的充足性和稳定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

通知》（财预〔2018〕209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

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

重点是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提出，财政部门应当

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需充分披

露对应项目的融资来源、项目预期收益情况、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以及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等。

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行、独

立为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深圳市罗湖

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及配套工程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项目实施

方案》）分析评估如下：

（一）资金充足性

《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

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项目预计债券本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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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数可达到1.23倍，债券本金覆盖倍数可达到1.78倍，债券总借款

本息覆盖率可达到1.26倍。

对此，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率方面进行具体

分析，情况如下：

1.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整体建设投资概算为439,642万

元（取整至万元，下同），建设期已发行15,900万元专项债券用于

项目建设，其中2024年9月发行6,800万元专项债券，期限20年，票

面利率2.19%；2025年5月发行8,600万元专项债券用于项目建设，

期限20年，票面利率2.07%；2026年2月发行500万元专项债券，期

限20年，票面利率2.44%。本次拟发行4,500万元专项债券用于项目

建设，期限20年，票面利率2.38%。测算利率依据本报告测算日前

五日20年期国债的平均值加15BP得到，即2.38%。根据发行安排测

算，项目建设期间利息费用、发行费用及付息服务费共723万元，

据此建设期总的投资成本概算为440,365万元，总概算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设投资概算 439,642

二 建设期利息 708

三 专项债发行及承销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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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本总概算 440,365
注：投资成本总概算不含不可预见费。

2.资金筹措与建设资金平衡

（1）项目资金筹措及安排计划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整体建设期投资总成本440,365

万元，建设期已发行15,900万元专项债券用于项目建设，其中2024

年9月发行6,800万元专项债券，票面利率2.19%，期限20年；2025

年5月发行8,600万元专项债券，票面利率2.07%，期限20年；2026

年2月发行500万元专项债券，票面利率2.44%，期限20年。本次计

划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募集项目专项债4,500万元，剩余将由自筹资

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承担。

表1：项目整体自筹资金投入金额及时间安排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度 截至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合计

自筹资金投

资计划

7,675 7,031 2,417 18,454 17,960 883 54,420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

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2）资金平衡方案

根据《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的规定：“（五）确保落实到期债务偿还责任。省级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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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

的项目，项目收入实行分账管理。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用

于偿还专项债券的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确保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安全；项目单位依法对市场化

融资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基于上述规定，在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

若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时，将由自筹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补

充。

《项目实施方案》根据投资计划表，并结合已到位资金进度、

实际已支出的资金情况、后续资金安排计划以及各项费用支出情

况，制作了建设期的资金平衡表，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表2：项目整体建设期资金平衡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计划安排

截至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小计

一 建设资金流出 7,675 2,417 390,722 5,883

1 静态投资 7,675 2,417 390,678 5,482

2 发行费用 6 6 3.32 15

3 建设期利息—专项债 38 272 398 708

4 建设期—还本付息服务 0.002 0.01 0.02 0.03

5 建设期本金偿还—专项

二 资金来源 7,675 2,417 390,798 5,883

1 自筹资金 7,675 2,417 883 5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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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计划安排

截至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小计

2 专项债 6,800 8,600 5,000 20,400

3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4,684 4,684

4 其他资金 360,86

三 加：上期资金结余 76

四 资金结余 76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3.资金覆盖率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中的“表4：项目整体资金测算平衡表”

本项目运营期各期现金流期末结余均大于零，不存在资金缺口。测

试结果显示，项目预计债券本息覆盖倍数可达到1.23倍，债券本金

覆盖倍数可达到1.78倍，债券总借款本息覆盖率可达到1.26倍，专

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偿债能力较强。

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考虑收入、利率等因素变动对债券偿债

覆盖率产生较大影响的各个因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进行整

体把控，针对上述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分析各因素

在有利及不利变动时，对专项债券本金和本息资金覆盖率的影响程

度。在项目运营收益或债券发行利率单独在±15%范围内变动的情

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1，

即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券还本付息，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

险能力，压力测试情况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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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关键参数压力测试表

收入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资金覆盖倍数—压力测试 -15% -10% -5% 0% 5% 10% 15%

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 1.05 1.11 1.17 1.23 1.30 1.36 1.42

专项债本金覆盖倍数 1.52 1.60 1.69 1.78 1.87 1.96 2.05

总借款本息覆盖率 1.22 1.23 1.25 1.26 1.27 1.28 1.30

债券利率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资金覆盖倍数—压力测试 -15% -10% -5% 0% 5% 10% 15%

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 1.29 1.27 1.25 1.23 1.22 1.20 1.18

专项债本金覆盖倍数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总借款本息覆盖率 1.27 1.27 1.26 1.26 1.25 1.25 1.25

结合上述压力测试及分析，本项目投放自动售卖机、停车位出

租、投放横幅广告、公寓出租、商铺出租、土地出让等进行还本付

息，可较好实现收支平衡，资金偿债能力较强，各年度现金流量分

析测算表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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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项目整体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份/项目 截至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 - - - 439 917 917 924 924

经营税金及附加 - - - - 6 21 21 21 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 - - 76 232 482 482 482 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 - - -76 201 414 414 421 4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工程费用 7,675 7,031 2,417 390,678 26,359 5,482 -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合计 -7,675 -7,031 -2,417 -390,678 -26,359 -5,482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自筹资金流入 7,675 7,031 2,417 18,454 17,960 883 - - -

政府债券融资流入 - - - 6,800 8,600 5,000 - - -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 - - 4,684 - - - - -

其他资金 - - - 360,860 -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675 7,031 2,417 390,798 26,560 5,883 - - -

债券发行及其他费用 - - - 6 6 3.34 0.02 0.02 0.02

偿还专项债本金 - - - - - - - - -

支付专项债利息 - - - 38 272 398 452 454 4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44 278 401 452 454 4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75 7,031 2,417 390,754 26,282 5,482 -452 -454 -452

期初现金 - - - - - 124 538 499 467

期内现金变动 - - - - 124 414 -39 -32 -31

期末现金 - - - - 124 538 499 467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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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项目整体资金测算平衡表（续）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份/项目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932 932 939 939 947 947 947 947 947

经营税金及附加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29 429 436 436 444 444 444 444 44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工程费用 - - - - - - -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合计 - - - -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自筹资金流入 - - - - - - - - -

政府债券融资流入 - - - - - - - - -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 - - - -

债券发行及其他费用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偿还专项债本金 - - - - - - - - -

支付专项债利息 452 452 454 452 452 452 454 452 4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2 452 454 452 452 452 454 452 4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2 -452 -454 -452 -452 -452 -454 -452 -452

期初现金 436 412 388 371 355 346 338 328 319

期内现金变动 -24 -24 -17 -16 -9 -9 -10 -9 -9

期末现金 412 388 371 355 346 338 328 319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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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项目整体资金测算平衡表（续）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份/项目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947 947 947 947 7,260 16,502 6,153 947 47,244

经营税金及附加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10,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44 444 444 444 6,757 15,999 5,650 444 36,3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工程费用 - - - - - - - - 439,6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合计 - - - - - - - - -439,64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自筹资金流入 - - - - - - - - 54,420

政府债券融资流入 - - - - - - - - 20,4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 - - - - - - - 4,684

其他资金 - - - - - - - - 360,86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 - - - 440,365

债券发行及其他费用 0.02 0.02 0.02 0.02 0.02 0.36 0.44 0.25 16

偿还专项债本金 - - - - - 6,800 8,600 5,000 20,400

支付专项债利息 452 454 452 452 452 416 180 55 9,05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2 454 452 452 452 7,216 8,781 5,055 29,4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2 -454 -452 -452 -452 -7,216 -8,781 -5,055 410,893

期初现金 311 302 293 284 275 6,580 15,363 12,232

期内现金变动 -9 -10 -9 -9 6,304 8,783 -3,131 -4,611

期末现金 302 293 284 275 6,580 15,363 12,232 7,620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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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综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的资

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二）资金稳定性

1.现金流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主要以公寓出

租、商铺出租、土地出让收入为基础，在扣除项目相关成本及费用

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有稳定的现金流入，且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2025年起每年末都有结余资金，2046年债券本金利息全部偿还后仍

有7,620万元的期末结余。债券存续期内资金留存情况详见表4。

2.风险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当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利率等影响债券

还本付息的因素分别在15%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项目收益仍能覆

盖债券的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3.小结

综上，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

本付息资金的测算，在项目收入成本与现金收支金额一致的基础

上，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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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于截至本财务评估报告出具时点获取的所有资料开展

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基于财政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

项目投放自动售卖机、停车位出租、投放横幅广告、公寓出租、商

铺出租、土地出让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按现状预估了项目运

营现金支出，匹配了债券还本付息计划。基于当前获取的所有资料，

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6月22日

Signature1



政旦志远咨字第260000053号

26

附件：项目预测收益及成本分析

（一）项目收益预测

1.项目收入测算

（1）投放自动售卖机

项目建成后将在横排岭村、虎竹吓村、笋岗村、横排岭老瓦

房区域共投放自动售卖机4台，预计年收入为0.12万元/台。项目

运营期内，自动售卖机收入合计9.60万元。

（2）投放横幅广告

项目建成后将在正坑水碧道越桥东北侧边坡设置栏杆广告位

1处，根据当前项目规划，未来可投放长10米，高1米的横幅广告。

基于谨慎性原则，栏杆广告出租单价按0.05万元/年进行测算。项

目运营期内，广告位收入合计为1万元。

（3）停车位出租

项目建成后，在笋岗片区01-10地块可供出租的社会停车位数

量约为210个，参考周边其他同类型项目出租单价，暂按300元/月

/个计算，暂不考虑增长率。出于谨慎性考虑，出租率按照第一年

50%，第二年60%，第三年70%，第四年80%，第五年及以后年度按

照90%计算。项目运营期内，停车位收入合计为1,210万元。

（4）公寓、商铺出租

项目建成后，在黄龙小区可出租公寓376间、商铺23间。

根据项目状况及小区周边同类型人才安居房项目出租收费标

准作为本项目运营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测算结果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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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经营内容 规模 价格 营收（万元）

1 小单房 12 间 980 元/月 14

2 大单房 298 间 1350 元/月 483

3 一房一厅 63 间 1700 元/月 128

4 二房一厅 3 间 2000 元/月 7

5 商铺 23 间 8900 元/月 246

6 合计 878

预计项目于2025年完成全部出租，可用于还款的收入总计为

18,882万元，详见下表：

年份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收入 439 878 878 878 878 878 878 878

年份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收入 878 878 878 878 878 878 878 878

年份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收入 878 878 878 878 878 878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

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5）其他收入

东湖街道布心市场及周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计划于2026年完

成土地使用权出让，预计通过土地出让将筹集5亿元，其中可用于

项目还本付息收入27,074万元。（最终地价金额受地价规则、标定

地价变化影响，以经审批的地价测算结果为准）

东湖街道布心市场及周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计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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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辖

区
街道 项目名称

计划申报

主体

拆除范围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罗

湖

东湖

街道

罗湖区东湖街

道布心市场及

周边片区城市

更新单元

东湖街道

办事处
36,707

①拟更新方向为居住、商业等功能。

②拟拆除范围内应落实不少于 9,890平

方米公共利益用地。

③更新单元计划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4月 2日至 2026年 4月 1日止。

（二）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1.专项债存续期财务费用

项目整体存续期内财务费用主要为债券利息及还本付息服务

费，建设期已发行15,900万元专项债券用于项目建设，其中2024

年9月24日发行6,800万元专项债券，期限20年，票面利率2.19%。

2025年5月12日发行8,600万元专项债，期限20年，票面利率2.07%。

本次拟发行500万元专项债，期限20年，票面利率2.38%。按发行债

券利率及手续费标准（债券发行承销费暂按0.06%、债券发行登记

费暂按0.0064%、还本付息手续费暂按0.005%），测得存续期间2024

年—2045年总财务费用为6,906万元，考虑到2021年至2026年为项

目建设期，此期间的财务费用将计入项目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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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专项债券应付本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年度

期初本

金

本期新

增

本期偿

还

期末本

金

融资利

率

应付利

息

应付本

息

发行费用和还

本付息服务费

1 2024年 - 6,800 - 6,800 2.19% 38 38 6

2 2025年 6,800 8,600 - 15,400 2.07% 272 272 6

3 2026年 15,400 5,000 - 20,400 2.55% 398 398 3

4 2027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5 2028年 20,400 - - 20,400 2.55% 454 454 0.02

6 2029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7 2030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8 2031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9 2032年 20,400 - - 20,400 2.55% 454 454 0.02

10 2033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11 2034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12 2035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13 2036年 20,400 - - 20,400 2.55% 454 454 0.02

14 2037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15 2038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16 2039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17 2040年 20,400 - - 20,400 2.55% 454 454 0.02

18 2041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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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期初本

金

本期新

增

本期偿

还

期末本

金

融资利

率

应付利

息

应付本

息

发行费用和还

本付息服务费

19 2042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20 2043年 20,400 - - 20,400 2.55% 452 452 0.02

21 2044年 20,400 - 6,800 13,600 2.55% 416 7,216 0.36

22 2045年 13,600 - 8,600 5,000 2.55% 180 8,780 0.44

23 2046年 5,000 - 5,000 - 2.55% 55 5,055 0.25

合计 20,400 20,400 9,055 29,455 16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

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2.运营成本费用

①投放自动售卖机

项目在运营期间的各类支出由第三方运营公司承担，项目单

位不承担运营成本，本方案暂不计算相关成本。

②投放横幅广告

本项目在运营期间的各类支出由租赁单位承担，项目单位不

承担运营成本，本方案暂不计算相关成本。

③停车位出租

本项目在运营期间的各类支出由第三方运营公司承担，项目单

位不承担运营成本，本方案暂不计算相关成本。

④黄龙小区保障房项目

黄龙小区保障房项目2025年完成出租，由于采用出租模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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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租赁费用已在建设投资概算中考虑，本项目成本费用依据如

下：

序号 项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合计 76 238 503 503 503 503 503

2 外购原材料 123 246 246 246 246 246

3 外购燃料、动力 4 7 7 7 7 7

4 工资及福利费 40 100 200 200 200 200 200

5 修理费 36 1 3 3 3 3 3

6 其他费用 4 26 26 26 26 26

7 税费支出 6 21 21 21 21 21

（续）

序号 项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1 合计 503 503 503 503 503 503 503 503

2 外购原材料 246 246 246 246 246 246 246 246

3 外购燃料、动力 7 7 7 7 7 7 7 7

4 工资及福利费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5 修理费 3 3 3 3 3 3 3 3

6 其他费用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7 税费支出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续）

序号 项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合计

1 合计 503 503 503 503 503 503 503 1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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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购原材料 246 246 246 246 246 246 246 5,287

3 外购燃料、动力 7 7 7 7 7 7 7 159

4 工资及福利费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4,340

5 修理费 3 3 3 3 3 3 3 93

6 其他费用 26 26 26 26 26 26 26 558

7 税费支出 21 21 21 21 21 21 21 439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

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3.税费

基于现行税法规定，本项目测算主要涉及的税种及相关计税依

据如下：

项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率3%计征

城建维护税 按增值税的7%计取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增值税的3%计取

企业所得税 按税率25%计征

根据财税〔2013〕10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棚户区改

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一、对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对改造安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开发商与改造安置住

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购买安置住房的个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

征”。

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安置住房的，依据政府部门

出具的相关材料、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或棚户区改造合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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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按改造安置住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城镇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本项目税费支出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一 增值税及附加 6 21 21 21

1 增值税（销项） 13 26 26 26

2 运营进项税 8 8 8 8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 1 1

4 教育费附加 1 1 1

（续）

序号 项目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一 增值税及附加 21 21 21 21 21

1 增值税（销项） 26 26 26 26 26

2 运营进项税 8 8 8 8 8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 1 1 1 1

4 教育费附加 1 1 1 1 1

（续）

序号 项目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一 增值税及附加 21 21 21 21 21

1 增值税（销项） 26 26 26 26 26

2 运营进项税 8 8 8 8 8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 1 1 1 1

4 教育费附加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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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项目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一 增值税及附加 21 21 21 21 21

1 增值税（销项） 26 26 26 26 26

2 运营进项税 8 8 8 8 8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 1 1 1 1

4 教育费附加 1 1 1 1 1

（续）

序号 项目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一 增值税及附加 21 21 21 439

1 增值税（销项） 26 26 26 567

2 运营进项税 8 8 8 167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 1 1 28

4 教育费附加 1 1 1 12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

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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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评论仅供贵方作一般参考之用，其内容（无论整

体或部分）

基于下列事项：

a.我们在本报告述及或引用的资料、文件、事实和假设；

b.我们假设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未经独立核实）为准确、

真实、完整和有效；

c.贵方理解本报告只涵盖特定的中国大陆和相关国家/地区

问题及相应影响,并未考虑其他任何类别的相关事宜；

d.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解释（“权威法

规”）。这些权威法规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追溯效力。我

们没有义务告知贵方对此报告中所作分析或任何事项可能产生影

响的任何变更或发展，我们亦不会对本报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

项作考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权威法规的任何变更亦可能会影响

报告中评论的有效性；

e.贵方理解此报告对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并无约束

效力，亦不应被视为我们就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将会同意

我们的评论而作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担保；

f.与此约定业务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

除了贵方作为业务约定书合同一方以外，政旦志远（深圳）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政旦志远”或“我们”）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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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士或任何方（“第三方”）均不产生合约利益关系。此约

定业务的服务并非为任何第三方的明示或默示的利益。除贵方以

外，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政

旦志远”的提交物、建议、评论、报告或其他服务；

g.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疏忽引起的责任）如有任何第三方依赖我们报告的情况，贵方

同意将保护政旦志远，其关联机构以及人员免受任何与向第三方

披露报告（无论是否经过我们的同意）有关的第三方索偿或责任

的影响，并补偿所产生的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






